
辽科发资 〔⒛⒉〕6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叨 年辽宁省重点研发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科技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,各有关科研院所、高等学

校、企事业单位,省直有关部门: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认真

学习贯彻习近平丿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、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

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,切 实履行维护国家 五大安全 使

命 ,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

心、打造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的决策部署 ,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

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,助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,根据辽宁省科技计划

管理有关规定,按照以需求定任务的原则,省科技厅统筹有关企

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以及省直有关部门提出的创新需求,经

充分研究论证形成了⒛9ZI年辽宁省重点研发项 目申报指南。经

商相关部门同意,现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 ,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~1~



一、申报项目类别和指南

本次申报重点研发项 目分为产业技术创新和民生科技两个

类别 :

(一 )产业技术创新项 目。聚焦 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、”

个重点产业集群创新发展需求,开展前沿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、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示范,推动形成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装

各、新产品、新工艺,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。本次共发布项

目申报指南 87项 ,通过
“
揭榜挂帅

”
方式组织申报,其 中4项

须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申报,详见附件 1。

(二 )民生科技项 目。围绕乡村振兴、资源环境、公共安全、

城镇化与城市发展、生命健康等社会公益领域发展需要,开展应

用基础研究、前沿技术探索、关键技术攻关及工程示范等,更好

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。本次共发布项 目申报指南

14项 ,详见附件 2。

二、申报方式和时间

(一 )申报方式

通过
“
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J惑 平台

”
(llttp∶〃218.60.151。 “ )

进行在线申报。首次进行项 目申报的单位需分别注册一级用户

(单位管理账号 )、 二级用户 (项 目负责人申报账号 ),注册账号

请要善保管。项目负责人登录计划项目管理系统
“
项目申报

”
模

块,点 击
“
新增项目

”
菜单,在

“
计划类别

”
中选择

“
重点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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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—产业技术创新类 (创新联合体ˇ
“
重点研发项目—产业技

术创新类
”
或

“
重点研发项目—民生科技类

”
进行相应类别项目

申报。 中所需的附件,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

(二 )申报时间

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⒛24年 7月 29日 9∶ OO至 ⒛24年 8月

12日 1⒎ 00。 项目申报单位须在此期间内完成申报材料填报、附

件上传并提交初审单位审核。

初审单位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⒛24年 8月 19日 17∶ 00。 各

初审单位须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归口项目审核,逐项确认推荐项目,

并将正式推荐文件和项目清单 (系 统导出带二维码并加盖公章 )

以电子扫描件上传系统。

各申报单位与初审单位要及时沟通、密切配合,确保按时完

成项目申报、审核推荐。

三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本次项目申报条件包括共性条件和个性条件。项目申报应在

满足以下共性条件的基础上,同 时满足申报指南中要求的个性条

件。

(一 本要求

1.牵 头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方向组织项目申报。产业技术创新

类项目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研究内容、交付成果和考核指

标,进行整体申报,其 中创新联合体项目须根据《辽宁省创新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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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体建设工作指引 (试行 )》,同 时提交创新联合体组建方案。民

生科技类项目须按照相应指南方向确定申报重点,不在指南范围

内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2.产 业技术创新类项目主要由企业牵头,民 生 类项目主

要由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等单位牵头,鼓励整合省内外优势科研

力量进行联合申报、协同攻关。牵头申报单位须与所有合作单位

签署联合申报协议,明 确约定各自所承担的任务、目标、责任和

经费 (包括省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 ),协议有效期须覆盖项目实

施周期。产业技术创新类 (创新联合体 )项 目可根据需要下设一

定数量的课题,其他项目不设课题。

3.产 业技术创新类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1~2年 不超

过 3年 ,民 生科技类项目实施周期最长不超过 2年。项目起始时

间原则上应在 2∞4年 7月 1日 至立项文件印发之日期间内,具

体以最终签订的任务合同书为准。

4.项 目实行定额资助方式:产业技术创新类项目研发总投入

在 10OO万元以下的单项资助强度为 100万元,研发总投入在 1000

万元及以上的单项资助强度为 300万元,其 中创新联合体项目单

项资助强度
“
一事一议

”
;民 生科技类项目单项资助强度为 30万

元。牵头申报单位须按照研发任务需求据实填报项目资金预算 ,

合理安排项目申请省级财政资金与自筹资金,原 则上企业牵头产

业技术创新类、民生科技类项目研发总投入中自筹经费比例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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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⒛%;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等其他单位牵头产业技术创新类

项目研发总投入中自筹经费比例不低于 50%,民 生科技类项目自

筹经费比例不作要求。

5.针对产业技术创新类项目,如果同一个指南方向有多家优

势单位申报、存在多种技术路线可能的,探索实施
“
赛马制

”
竞

争,对两个及以上的项目同时予以立项,实施平行资助。根据阶

段性考核情况,进行优化调整。

6.涉 密项目不得通过网上申报,牵 头申报单位须直接向省科

技厅报送纸质申报材料,由相关项目归口处室指定专人受理。

7.各初审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,切实加强审核把关,对 申报

单位资格及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等方面负责 ,

并确保推荐项目负责人和骨干的年龄结构符合本通知 【三 )申

报人员资格
”

要求。项目实行限项推荐,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3。

(二 )申报单位资格

1.项 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为在辽宁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、

企事业单位、新型研发机构等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有较强的科

技研发能力和条件,运行管理规范,自 筹资金符合项目申报要求。

2.项 目牵头申报单位、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

状况良好,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

会领域信用
“
黑名单

”
记录。

3.同 一个项目只能通过一个初审单位推荐申报,不得多头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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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和重复申报。

4.牵 头申报单位为企业的,应具各相应科研团队、科研能力

和条件,经营管理状况良好。将 R&D经费支出、研发机构设立

与运行情况作为评价创新能力的重要参考,企业须上传审计报告

或统计、税务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(三 )申报人员资格

1.项 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

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,在本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,

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,年龄不超过 57周 岁 (1967

年 1月 1日 及以后出生 )。

2.项 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。省级科技计划、中央引导地

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

项目(应 急攻关类、重大战略研究类、公益服务类项目不在限项

范围内 )。 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合计不得超过 2个。

3.落实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相关政策,支持优秀

青年科技人才领衔担纲承担任务。产业技术创新类项目团队中,

由们 周岁 (19拼 年 1月 1日 及以后出生)以 下青年科技人才担

任项目负责人和骨干(即 团队前 4人 )的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%;

民生科技类项目中,由 硐 周岁 (19拼 年 1月 1日 及以后出生 )

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%。 支

持女性科技人才积极参与项目申报、承担关键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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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系方式

省科技厅各相关归口处室及联系方式详见项目申报指南,科

技计划综合管理、信息平台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如下。

(一 划综合管理

资统处 联系人:李 昊

(二 )信
`惑
平台技术支持

联系人:卞守龙

联系电话:陇4-⒛ 983们 9

联系电话:m4~23983158

17612488647

附件 :1。

3.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重点研发项目申报指南 (产业技术创新类 )

重点研发项目申报指南 (民 生科技类 )

重点研发项目推荐限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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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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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兰年L饣 ,回 29 日印发


